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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DM号代理申请协议书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蓝港国际商务顾问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经共同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申请企业DM刊号一事达成如下协议：
1. 甲方委托乙方申请企业北京市DM刊号, DM刊号基本情况见《DM号委托申请表》。
2. 委托期限：自甲方提供全部资料之日起的20个工作日。如甲方提供的资料不符合工商局要求，则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进行调整，但委托期限将顺延若干个工作日。
3. 甲方需提供下列文件：
· 填妥《DM号委托申请表》；

· 签订《北京DM号代理申请协议书》；
· 申请单位营业执照、公章（必须为广告公司）；

· 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· 刊物彩色小样（标准A4纸，彩色打印，2页即可）。

4. 委托费用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费用¥        .00元（不含税）。协议签订时先付80%，余款待乙方全部手续办理完毕后付清。自DM号批复之日起，甲方需每期向乙方递交三份最新样刊。以上收费均以乙方开具的收据或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实际收款为凭。
5. 乙方应在委托期限内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，如乙方未能在委托期限内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，且不再委托乙方继续办理，则乙方应立即无条件退还甲方已付的全部费用。
6. 甲方收到乙方为其办理的DM号证书后，应按要求及时准确出刊，刊物内容要符合DM刊物出版规定。如因没有按时出刊或违法违规内容致使停刊查处，乙方概不承担责任。
7. 乙方应确保该DM号的真实性，否则乙方应按甲方所付金额进行赔偿。
8. 本委托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本委托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本委托协议书传真件有效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蓝港国际商务顾问(北京)有限公司

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









